附件1

2026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

一、申报资格要求

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项目申报单位应为河北省所属的或者在河北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机构，鼓励省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作为合作单位参与申报项目。
2.项目申报单位成立时间应为2025年6月30日前，具有与项目实施相匹配的基础条件，具有完成项目所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技术装备，具有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行政机关不得作为项目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若申报单位因机构改革、中央企业和高校院所落户河北、地方招商引资的重点单位等原因，不满足成立时间要求的，申报单位在确保具有与项目实施相匹配的基础条件下提出申请，经归口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报省科技厅相关专项主管处室确认后，准许其申报项目。
3.申报单位、合作单位和项目组成员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失信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同一单位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内容，不得重复、多头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5.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1966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对在职在岗的高层次、紧缺型人才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具体由项目申报单位向相关专项主管处室提出申请）。鼓励申报单位聘请国内外高层次创新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鼓励45岁以下青年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不得作为项目组成员申报项目。
6.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须对项目申报书（含附件材料）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科研诚信要求贯穿项目申报及组织实施的全过程。在任何阶段，凡发现或通过举报发现项目申报单位或项目申报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冒用其他单位名义、冒用他人或其他单位科研成果、知识产权、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情况，一经查实，取消项目申报资格，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7.项目内容涉及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以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等相关活动的，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必须符合伦理原则并填写“生物安全承诺书”。根据研究内容，如实填报“人类遗传资源情况表”。
8.项目立项后，自筹经费额度、项目绩效评价考核目标及指标不得降低。
9.项目归口管理部门包括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的科技管理部门，国家级高新区管委会、省直有关部门和经省科技厅批准的其他单位。归口管理部门应在本单位职能和业务范围内推荐，做好审核把关和后续管理工作。
10.项目具体申报要求详见各申报指南，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不符合以上申报资格要求的，不具备项目申报资格。
二、具体申报方式及流程

（一）申报方式
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方式，实行归口管理逐级申报和试点直报。项目申报时，应同时上传签字盖章页及项目相关附件材料。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内容，不得通过网络传输，须经归口管理部门以纸件形式报送省科技厅。

省属重点骨干大学、驻冀科研单位作为试点单位试行直报。

	序号
	省属重点骨干大学
	序号
	驻冀科研单位

	1
	河北工业大学
	1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

	2
	燕山大学
	1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四研究所

	3
	河北大学
	16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4
	河北师范大学
	17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

	5
	河北农业大学
	18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6
	河北医科大学
	19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7
	河北科技大学
	20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8
	河北经贸大学
	21
	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

	9
	华北理工大学
	22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10
	石家庄铁道大学
	23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

	11
	河北工程大学
	24
	中煤科工集团唐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12
	河北中医药大学
	25
	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3
	河北地质大学
	26
	秦皇岛视听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27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28
	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9
	西南交通大学唐山研究院

	
	
	30
	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


（二）申报程序
登录“河北省科学技术厅网站”—“科技管理”—“科技计划”—“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综合服务平台”进行操作。
1.用户注册
单位管理员、申报人实行“一人一号”。如已在系统中存在账号，无需重新注册。
（1）申报单位注册。第一次申报省科技计划项目的单位，须在“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综合服务平台”—“申报单位注册”进行注册。注册时，选择本单位上级归口管理部门，详细填写本单位相关信息，并如实填写“单位管理员”用户信息。“单位管理员”负责本单位科技计划管理，一个单位只能确定一名“单位管理员”，应由固定人员担任。单位管理员用户名、密码务必妥善保管，忘记密码后可通过“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综合服务平台”—“忘记密码”功能进行重置。

单位注册信息须经上级归口管理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登录系统进行相关业务操作。已注册过的单位，原“单位管理员”权限仍然有效，须如实完善本单位有关信息。

（2）单位管理员负责分配本单位项目申报人账号。“单位管理员”登录系统后，在“申报管理”—“用户管理”—“申报人用户管理”栏目为本单位申报人创建登录账号，创建成功后，系统自动将登录账号及随机密码以短信形式发送至申报人。

2.填报项目申报书
项目申报人通过“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综合服务平台”—“项目申报人”进入登录页面，登录后点击“项目申报”，并按照申报指南要求准确选择对应的“指南代码”，不符合指南内容要求的项目不被受理。

申报书填写过程中可多次保存，填写完成检查无误，上传盖章页，经系统检测通过后，生成PDF版申报书并提交单位审核，未提交项目等同于未申报。

3.单位审核
单位管理员登录“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综合服务平台”，点击“项目申报单位”按钮登录系统，登录成功后在“申报项目管理”—“计划项目审核”栏目对项目申报书进行审核。单位管理员可点击项目名称浏览项目详细信息，并可在线查看PDF申报书以及相关附件材料。单位管理员审核项目时须填写审核意见，审核结果可通过短信形式发送给项目申报人。

（1）直报试点单位
申报单位登录系统后对项目信息及盖章页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直接推送至省科技厅。

（2）非直报试点单位
申报单位登录系统后对项目信息及盖章页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自动推送至归口管理部门审核。

4.归口管理部门审核
归口部门管理员使用省科技厅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通过“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综合服务平台”—“归口管理部门”页面登录系统。登录成功后在“申报项目管理”—“申报书审核”栏目对项目进行审核。归口部门管理员可点击项目名称浏览项目详细信息，并可在线查看PDF申报书以及相关附件材料。归口部门管理员审核项目时须填写审核意见，审核结果将以短信形式发送给项目申报人。

对试点直报单位申报的项目，归口部门可通过“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综合服务平台”—“申报项目管理”—“直报项目浏览”栏目进行浏览。

三、申报注意事项

（一）系统账号及登录、注册注意事项
关于账号密码忘记——
1.项目申报人、单位管理员如忘记密码，可通过“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综合服务平台”—“忘记密码”功能自助找回。

2.归口管理部门如忘记密码，可联系平台技术人员进行重置。
关于新账号注册——
1.新注册账号时，请务必填写正确的单位名称（与单位公章一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单位管理员等有关信息，并确保所填写信息真实有效，管理部门将对所填写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核验，核验不通过的无法登录系统。

2.单位管理员首次登录系统时须完善单位信息，修改完善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单位管理员以及与单位有关的其他信息，并确保所填写信息真实有效。

3.单位管理员添加申报人用户时请正确填写申报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及手机号，已注册用户不可重复添加。

（二）项目申报注意事项
1.关于单位信息。单位管理员应及时更新完善单位信息，否则将影响本单位项目填报。

2.关于项目申报人账号。系统已对单位管理员、项目申报人信息进行了真实性核验和唯一性审查，核验通过的信息自动锁定，核验未通过的须修改完善并核验通过后才可进行操作；单位管理员和项目申报人用户信息存在重复注册的只可保留一个账号，请根据系统有关提示，联系技术人员对重复账号进行删除；申报人如需变更工作单位，请在个人信息修改页面，点击“变更工作单位”按钮，查询选择将要变更的工作单位申请变更，待新单位管理员审核通过后，方可登录系统进行操作。

3.关于项目负责人。申报人用户姓名默认为项目负责人。如负责人为外单位人员，可在项目负责人信息页勾选非本单位人员并修改负责人；如负责人为本单位人员，请使用负责人账号登录系统进行申报；如无账号请联系单位管理员进行添加相关负责人账号。

4.关于项目组成员。项目组成员信息务必填写正确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信息，信息核验不通过的将影响项目申报。

5.关于合作单位。添加合作单位时请确保合作单位的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及法定代表人的相关信息真实有效，核验不通过的将影响项目申报。

6.关于申报书附件。申报项目有关附件材料通过系统在线上传，项目申报人须按照系统预设的附件类别对应上传，如无对应类别，请选择“其他”，并将附件名称填写完整。附件上传后请逐项浏览检查类别、名称、附件是否一致，避免出现附件类别对应错乱、附件名称错误、附件不清晰、附件无法打开等问题，影响项目评审。

7.关于申报书盖章页。申报项目的申报单位盖章页独立一页，每个合作单位盖章页独立一页，申报人可同时联系多个单位盖章，节省盖章时间。项目信息填写完成后，申报人可生成及下载项目盖章页，盖章、签字后将扫描件上传至系统，将项目信息及项目盖章页一并提交至单位审核。

8.关于申报书提交后再修改。在网上申报期间，申报项目提交至单位审核后，如需修改项目内容，项目申报人在单位审核前可取消提交。如涉及项目名称、项目组主要成员、合作单位、项目简介的修改，须重新生成盖章页并下载，盖章、签字后重新上传盖章页，如不涉及项目名称、项目组主要成员、合作单位、项目简介的修改，盖章页不需重新上传，修改完善信息后征求合作单位意见，再次提交至单位审核。申报项目经单位审核推送至归口管理部门后，项目申报人如需修改项目内容，单位管理员在归口管理部门管理员审核前，可退回项目，退回后的项目由项目申报人修改完善提交后，须经单位管理员审核后再次推送至归口管理部门。

9.关于项目审核退回后项目修改截止时间。如项目提交后被单位审核退回，在单位审核截止时间前，可修改并重新提交；如项目提交后被归口管理部门审核退回，在归口管理部门审核截止时间前，可修改并重新提交。

四、项目申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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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报单位申报流程

（二）非直报单位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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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6年度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安排

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紧紧抓住深度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机遇，吸引用好京津支撑条件，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设立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拟立项项目20项左右，支持我省创新主体联合京津科技力量，聚焦6条重点产业链等开展“卡点”技术攻关，提升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水平，吸引京津优质技术成果在我省落地转化。
二、支持重点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全固态电池等动力电池、微控制单元、车规级大尺寸碳化硅外延片、电子机械制动系统、底盘悬挂加速度传感器；
机器人产业链：高性能主控芯片等专用芯片、运动控制器、速度/角速度传感器、末端执行器核心零部件；

氢能产业链：大功率石墨堆燃料电池系统、固体氧化物电堆、固态储供氢装置、氢燃机；

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产业链：工业计算芯片、多模态数据标注融合；
高端仪器设备和工业母机产业链：机床数控装置关键功能部件、海洋能源勘探等高端仪器设备、智能仪器仪表；

生物医药产业链：创新药物及疫苗、功能性多糖等合成生物制造、生物医用材料、高端医疗器械；

资源循环再生：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工业企业高盐有机废水绿色利用、光伏/风电组件再生。
三、绩效目标要求

1.单项项目攻克1项以上技术“卡点”，有量化的技术指标；
2.单项项目形成1项以上发明专利、标准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3.转化应用项目技术成果，有量化经济指标。

四、申报要求

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应符合《2026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要求。项目须由在河北省内注册的企事业单位牵头，联合北京或天津高校院所共同申报，若申报单位为高校院所等事业单位，需同时联合省内企业。项目执行期不超过3年，每项省财政资金拟一次性支持100万元—200万元。申报单位须提供配套经费，其中，企业牵头承担的项目，自筹资金与财政资金比例不低于3:1；非企业牵头承担的项目，自筹资金与财政资金比例不低于1:1。
该专项实行“无纸化”申报。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书、项目申报单位签字和盖章部分扫描页、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的合作协议、合作单位盖章部分扫描页等其他相关附件的扫描件。

五、形式审查（初评）要点

以下任何一项不符合的，则形式审查不予通过：

1.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等符合《2026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和申报指南要求；

2.项目申报书按要求填写完整、规范，承诺书、盖章页及相关佐证材料齐全；

3.有合作单位的，合作协议符合指南要求；

4.提供的项目合作协议明确、有效，合作协议有效期限覆盖项目执行期。

5.申请的省财政专项资金额度及配套资金符合指南要求；

6.项目研究内容、绩效目标、执行期符合指南要求；

7.不存在重复、多头申报项目；

出现上述未能涵盖的特殊情况，经综合研判确定是否通过形式审查。

六、业务咨询电话

0311-85879145 0311-86251652


